
 - 1 - 

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

生态环境保护。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，是黄河流

域重要水源产流地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，国家早在

1988 年就批准设立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长期以来，

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

批示，要求抓紧整改，在中央有关部门督促下，甘肃省虽然做了

一些工作，但情况没有明显改善。2017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3 日，

由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中央督查组就此开展专项督查。

近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况汇报，对甘肃祁连山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，并对

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。 

通过调查核实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

问题突出。主要有： 

一是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。保护区设置的 144 宗

探矿权、采矿权中，有 14 宗是在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明确保护

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延续的，涉及保护区核心区 3 宗、缓冲区

4 宗。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探矿、采矿活动，造成保护区局部植被

破坏、水土流失、地表塌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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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、违规运行。当地在祁连山区域

黑河、石羊河、疏勒河等流域高强度开发水电项目，共建有水电

站 150 余座，其中 42 座位于保护区内，存在违规审批、未批先

建、手续不全等问题。由于在设计、建设、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

虑不足，导致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，水生态系统遭到

严重破坏。 

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。部分企业环保投入严重不

足，污染治理设施缺乏，偷排偷放现象屡禁不止。巨龙铁合金公

司毗邻保护区，大气污染物排放长期无法稳定达标，当地环保部

门多次对其执法，但均未得到执行。石庙二级水电站将废机油、

污泥等污染物倾倒河道，造成河道水环境污染。 

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。2015 年 9 月，环境保护

部会同国家林业局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，对甘肃省林业厅、张

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谈。甘肃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约谈整治方

案瞒报、漏报 31 个探采矿项目，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进展缓慢，

截至 2016 年底仍有 72 处生产设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。 

上述问题的产生，虽然有体制、机制、政策等方面的原因，

但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，不作为、不担

当、不碰硬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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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。甘肃省委和省政府

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的极端

重要性，在工作中没有做到真抓真管、一抓到底。2016 年 5 月，

甘肃省曾经组织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开展督查，但未

查处典型违法违规项目，形成督查报告后就不了了之。甘肃有关

省直部门和市县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作选择、搞变通、

打折扣，省安全监管局在省政府明确将位于保护区的马营沟煤矿

下泉沟矿井列入关闭退出名单的情况下，仍然批复核定生产能力

并同意复工。张掖市委认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整改落实工作不

属于市委常委会研究的重大问题，市委常委会没有进行专题研究

部署，并在明知有的项目位于保护区、违反保护区管理要求的情

况下，仍多次要求有关县加快办理项目手续。 

二是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“放水”。甘肃省有关方面

对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认识不深刻，片面追求经

济增长和显绩，长期存在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情况。《甘

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》历经三次修正，部分规定

始终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不一致，将国家规定

“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、放牧、狩猎、捕捞、采药、开

垦、烧荒、开矿、采石、挖沙”等 10 类活动，缩减为“禁止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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狩猎、垦荒、烧荒”等 3 类活动，而这 3 类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

少、基本已得到控制的事项，其他 7 类恰恰是近年来频繁发生且

对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。2013 年 5 月修订的《甘肃省矿产资

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》，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

区进行矿产开采。《甘肃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

实施方案》违规将保护区内 11 处煤矿予以保留。张掖市在设定全

市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，把 2015 年和 2016 年环境资源类指

标分值分别设为 9 分和 8 分，低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11 分的水

平。 

三是不作为、乱作为，监管层层失守。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

护方面，甘肃省从主管部门到保护区管理部门，从综合管理部门

到具体审批单位，责任不落实、履职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，以致

一些违法违规项目畅通无阻，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规定名存实亡。

省国土资源厅在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

保护区划界后，仍违法违规延续、变更或审批 14 宗矿权，性质恶

劣。省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核准和验收工作中，以国土、环保、林

业等部门前置审批作为“挡箭牌”，违法违规核准、验收保护区

内非法建设项目。省环境保护厅不仅没有加强对有关部门工作的

指导、监督，反而在保护区划界确定后仍违法违规审批或验收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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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省政府法制办等部门在修正《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管理条例》过程中，明知相关规定不符合中央要求和国家法律，

但没有从严把关，致使该条例一路绿灯予以通过。 

四是不担当、不碰硬，整改落实不力。在祁连山生态环境问

题整改落实中，普遍存在以文件落实整改、以会议推进工作、以

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，发现问题不去抓、不去处理，或者抓了一

下追责也不到位，不敢较真碰硬、怕得罪人，甚至弄虚作假、包

庇纵容。从 2013 年至 2016 年，甘肃省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不

作为、乱作为问题基本没有问过责。承担整改任务较重的林业、

国土、环保、水利等部门虽然开了会议、发了文件，但抓落实不

够。省林业厅及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不仅对保护

区内大量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监督不力，对大量生态破坏行为查处

不力，反而违规许可多个建设项目。张掖市在约谈整改中避重就

轻，有 31 个生态破坏项目没有纳入排查整治范围；52 个违法违

规探矿项目中有 31 个采取简单冻结办法，没有制定有效退出机制

和保障措施。 

为严肃法纪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

律处分条例》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终身追责、权责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334


